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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柳州市五寨山建材有限公司年开采加工 150万吨白云石及年产 28万吨轻烧白云石灰建设项目

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洛满镇洛河村中段屯五寨山，性质为扩建项目，由柳州市五寨山建材有限公司建

设，实际总投资 3000万元（阶段性验收），其中环保投资 402万元。矿区面积 0.1194平方公里。

项目产能扩大后，矿山仍以露天开采方式开采，采矿规模扩大至 150万吨/年，矿区面积 0.1194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300米~+145米，采矿权范围拐点不变，矿区范围内+300米~+145米标高

段可利用保有矿石资源储量为 316.090万立方米(698.56万吨)，开采矿种为白云石，服务年限为 4.7

年，产品方案为冶金及建筑用白云岩块矿、石碴，以及利用白云岩块矿煅烧制备冶金用轻烧白云石

粉。

项目环评设计配套建设轻烧白云石粉生产线，包括新建两座机械立窑，产能 19万吨/年，并对

原有两座立窑进行机械改造，产能 9万吨/年，包括上料、输送、脱硫除尘、仓储等设施，共四座

机械立窑，年产轻烧白云石粉 28万吨。

项目实际现阶段完成了对原有两座立窑的机械改造，未完成新建两座机械立窑。本项目现阶段

实际产量为年开采加工 150万吨白云石、年产 14万吨轻烧白云石，因此本次验收仅对项目进行阶

段性验收。

2019年2月柳州市五寨山建材有限公司委托中政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柳州市五寨山建

材有限公司年开采加工150万吨白云石及年产28万吨轻烧白云石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

于2019年3月5日取得柳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柳州市五寨山建材有限公司年开采加工150万吨白云

石及年产28万吨轻烧白云石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柳审环城审字[2019]4号），同

意该项目的建设。



项目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

[2020]688号”文件中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有关规定，项目实际建设过程

中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环保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污染物排放及环保设施监测

⑴验收工况

2021年 3月 5日至 2021年 3月 6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生产，生产设备正常开启运行；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有关规定，具备验收监

测条件。

⑵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自然损耗，无生产废水排放。项目场地初期雨水经导流沟流入沉淀

池沉淀，用于场地洒水喷淋降尘。项目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委托个体经营户抽取清

理。

⑶废气

本项目大气污染源无组织排放主要是：露天采矿作业过程中矿体表土剥离、凿岩钻孔、采装、

运输、堆存等过程产生的粉尘，粉尘以无组织方式排放。项目采用湿式作业及洒水降尘等措施；项

目物料传送、场地采用洒水车洒水降尘方式进行降尘。项目场地内道路禁止超高运输，要求车辆低

速行驶，定期洒水降尘、及时清理路面。

项目大气污染源有组织排放主要是：两座改造后的机械立窑共用一套废气处理装置，废气经布

袋除尘器+碱喷淋塔脱硫处理后，通过30m高的烟囱排放（DA001）；白云石初级破碎、二级破碎

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气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DA002）；白云石筛分加工过

程产生的废气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DA003）

⑷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排放主要是：凿岩钻孔机、爆破工序、破碎机、筛分机等机械设备及生产工序

产生的噪声，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等。

项目机械运行时做好机械的润滑，减少机械运行产生的噪声；项目规定运输车辆在厂内减速慢

行，且规定车辆经过居民点时禁鸣喇叭，以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⑸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采矿时剥离的表土、废土石渣、废石膏、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

尘、沉砂池泥渣和职工的生活垃圾、废机油。



本项目采矿时剥离的表土堆放与项目场地内的临时排土场，用于矿山复垦。废土石渣、废石膏

临时堆放在项目场地内，用于矿区内道路平整。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统一收集后外售。项目矿区

初期雨水沉砂池泥渣用于矿区内道路平整。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在垃圾桶中，交由环卫部门上门清运。

项目车辆、机械等机修产生的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废机油收集于废油桶中，集中堆放在危险废

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废油处置资质的柳州市百川石油产品有限公司柳江分公司进行处理。

⑹生态环境影响

调查可知，项目主要植被破坏因素为矿区车辆运输、人为活动对调查范围内植被产生一定的破

坏，调查范围内的植被多为桉树人工林、灌木植被，无珍稀植物分布，这些植物物种在调查区广有

分布，项目建设占地仅会使这些物种数量减少，未使物种种类减少。项目积极对厂区进行植被恢复，

工程运行期对项目区植物的影响均在环境可接受范围内，说明项目采取的植被保护措有效可行。

调查发现，项目所在区域采矿由来已久，而且周边人为活动较频繁，目前已形成了工矿用地-

农业种植居住用地等现状，评价区域内动物资源以蛇、老鼠等为主，周边村庄（距离项目 1500m

以上）中动物主要为家禽、家畜，诸如鸡、鸭、猪、狗等。工程评价区域内未见珍稀野生动物。这

些动物适应力强，迁移能力强，项目运行期长期占地未对调查区内动物的栖息、繁衍造成大的影响。

根据调查，项目采矿许可证面积 0.1194km2，占用的土地类型主要为人工林地、自然灌丛草本

植物组成，由于本项目占地对整个评价区而言，占用面积非常小，对调查区土地资源的影响较小。

由于本项目的建设，使部分自然生态环境变成人工景观。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该区域的自然生态景观

的连续性。随着施工期结束和生产过程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

步的恢复。

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在设计、施工、试生产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固体废弃物全部进行了有效处理；项目建设期未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明显影响，项目废水、废气、

噪声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

建议

⑴及时公示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意见，要求环保设施要留有运行记录，加强环境保护管理，

定期维护环保设施，做到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⑵加强对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及运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⑶进一步建立健全环保档案，包括环评报告、环保工程验收报告、污染源监测报告、环保设备

及运行记录以及其它环境统计资料。

⑷加强运输道路洒水作业，进一步治理道路扬尘。


